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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  七  條  保密原則之執業準則，包括下列事

項： 
            一、認證理財規劃顧問未經客戶同

意而揭露或使用客戶相關資

料，不論有無造成客戶之損

害，均構成違反保密原則。 
            二、認證理財規劃顧問對其雇主，

需維持與對客戶相同的保密標

準。 
            三、認證理財規劃顧問若為財務服

務機構內之合夥人或主要負責

人，於任職期間對其合夥人或

共同所有人應負誠信義務，其

離職後亦應遵守可合理期待之

保密義務。 
第七條之ㄧ  保密原則除外事項： 

一、為開立諮詢或經紀帳戶、代客

戶執行交易或在客戶授權範圍

內執行客戶理財規劃合約。 
二、為遵循法律或法律程序規定所

為之作證或答詢。 
三、為抗辯對認證理財規劃顧問有

關其業務行為之指控。 
四、認證理財規劃顧問與客戶間有

關業務所生之法律訴訟。 
 

第 七 條  保密原則之執業準則，包括下列事項：

一、除了下列事項外，認證理財規劃

顧問不能未經客戶同意而揭露或

使用客戶相關資料： 
              (一)為開立諮詢或經紀帳戶、代

客戶執行交易或在客戶授權範圍

內執行客戶理財規劃合約。 
              (二)為遵循法律或法律程序之規

定。 
              (三)為抗辯對認證理財規劃顧問

不法行為之指控。 
              (四)認證理財規劃顧問與客戶間

有關民事相關之糾紛。 
二、除有前款除外情形外，認證理財

規劃顧問未經客戶同意而揭露或

使用客戶相關資料，不論有無造

成客戶之損害，均構成違反保密

原則。 
          三、認證理財規劃顧問對其雇主，需

維持與對客戶相同的保密標準。

          四、認證理財規劃顧問若為財務服務

機構內之合夥人或主要負責人，

於任職期間對其合夥人或共同所

有人應負誠信義務，其離職後亦

應遵守可合理期待之保密義務。

第七條 (保密原則) 修正 
ㄧ、第一款本文刪除，本款第ㄧ至四目增修

為第七條之ㄧ「保密原則除外事項」。 
二、原第七條第二款修正為第七條第ㄧ款；

「除有前款除外情形外，」刪除。 
三、原第七條第三款修正為第七條第二款。 
四、原第七條第四款修正為第七條第三款。 
第七條之ㄧ (保密原則除外) 增修 
一、原第七條第一款第ㄧ至四目增修為第七

條之ㄧ保密原則除外事項。 
二、將原第七條第一款第一目「為開立諮詢

或經紀帳戶、代客戶執行交易或在客戶

授權範圍內執行客戶理財規劃合約」增

修為第七條之ㄧ第一款。 
三、將原第七條第一款第二目「為遵循法律

或法律程序之規定」增修為第七條之ㄧ

第二款「為遵循法律或法律程序規定所

為之作證或答詢」。 
四、將原第七條第一款第三目「為抗辯對認

證理財規劃顧問不法行為之指控」增修

為第七條之ㄧ第三款「為抗辯對認證理

財規劃顧問有關其業務行為之指控」。 
五、將原第七條第一款第四目「認證理財規

劃顧問與客戶間有關民事相關之糾紛」

增修為第七條之一第四款「認證理財規

劃顧問與客戶間有關業務所生之法律訴

訟」。 

 


